
经文：加 4:1-11 
标题：奴隶还是后嗣？ 
 
曾经有一个奴隶，从小就卖身为奴，每天被残酷的看守鞭打，压迫，折磨。有一天，一位
王子看到了他，怜悯他，买赎他，给他自由，甚至还把他带回到自己的王宫，请求父亲收
养他成为儿子与自己一同做王国的继承者。他给他清洗身子，涂抹伤口，并为他披戴荣耀
的王袍，把自己的继承的产业，就是这王国与他分享。他用怜悯和爱来对待他。然而，没
过多久，有一天这个奴隶对王子说，他想回去做奴隶，他要回到曾鞭打他的看守手下生
活。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，你怎么会怎么想？这个人是不是疯了？然而，这恰恰就是加拉
太人和那些律法主义假教师们所做的。保罗在提醒他们：在上帝儿子的恩典中，我们都被
收养成为后嗣、继承人，因此，我们不应该在回到律法的奴役之下。 
 
律法下的奴役；基督里的收养；不要再做奴隶！ 
 

1. 律法下的奴役 
延续着 26-29 节的话题，保罗继续展开：在基督里，我们都是后嗣，是继承人，将要继
承将来上帝的新创造。他要想让加拉太人意识到，他们跟随那些律法主义的假教师们所做
的，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事。因此，他再次提起这个第一世纪非常常见的例子。 
 
在 1-2 节，他说：“那承受产业的（继承人），虽然是全业的主人，但为孩童的时候却
与奴仆毫无分别， 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，直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。” 在 3:24 我们
看到保罗提到了παιδαγωγός，在那儿被翻译成“训蒙的师傅”。我们之前提到，在古
罗马世界，当孩子尚未成年时，他们会派一个奴隶来看管这个孩子，接送上学，管教督促
学习。而在 4:2 这里的“师傅”（ ἐπίτροπος）和“管家”（οἰκονόμος）则是侧重另外
一个层面。他们更多是在经济层面上来进行监护。ἐπίτροπος 是负责维护、运作未成年
继承人的财产（参 The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ies）。当继承人尚未
成年之前，他虽然是自己合法财产的拥有者，但他的财产处理都是通过 epitropos 来进
行的。等到他成年之后，他才真的获得财产的直接控制权。因此，尚未成年的继承人和没
有财产的奴隶没有什么区别。 
 
接下来，在第 3 节，保罗说：“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，也是如此。” 
他把基督到来之前的时候称为上帝子民的“孩童时期”，而这里的“受管”的原文是“被
奴役”（新译本翻译出来“受奴役”）。这呼应了前面 3:23，保罗说，我们被“看守”
在律法之下。因此，前面提到的“被看守在律法之下”，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在“世俗小
学之下”受奴役。 
 



什么是世俗小学？“世俗小学”这个表达方式，直译过来是“世界的基本元素或原理”。
小学 στοιχεῖον 指的是基本序列，例如字母表，或数字，另外，它也指构成宇宙的基本
元素。这些也恰恰是孩子在小的时候要学的东西。保罗的论点很简单，在摩西律法下，犹
太人像没有财产的孩子一样，受奴役，学习一些基本的元素，基本的原理：也就是什么是
律法、上帝要求的义、人的罪、咒诅和死亡。 
 
不过，更令人惊奇的是，在第 8-9 节，保罗用了同样的字“小学”στοιχεῖον 来形容加拉
太人曾经的异教崇拜：“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。现
在你们既然认识神，…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。”保罗的话非常令人惊奇，他把
摩西律法等同于“小学”，然后他又说希腊人的多神异教敬拜也是“小学”。所以，保罗
是在说，犹太人在摩西律法下，就像外邦人在世界各种宗教下一样，学的都是一些最基本
的元素。 
 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保罗非常敢提出这么大胆的想法。首先，在旧约中摩西律法特别是礼
仪律所规定的敬拜，与许多其他宗教有相似之处。保罗在 10 节提到，这些“小学”其中
一种表现是“守日子、月份、节期、年份”等等。这是一种出于宗教性的守节，例如摩西
律法中曾经规定的安息日、月朔、和其他节日。类似的宗教日历在许多其他宗教中也存
在，例如在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的宗教日历（俗称拜火教），罗马多神宗教也有这种日
历。这些加拉太人对宗教的狂热，使他们陷入了迷信之中，认为必须遵守这些日子和礼
仪，才能保证上帝的恩惠。 
 
然而，在遵守宗教礼仪的表象下，保罗是在挑战加拉太人更深层的问题：律法主义的思
想。加拉太人的问题不仅仅是迷信那些外在的宗教形式，而是他们认为必须用某种善行才
能换来上帝的恩典。这并不只是加拉太人，这是全人类的天生的固有思维方式。这是律
法，而保罗说，律法的工作刻在所有人心里（罗 2:15），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所有的宗
教基本上都是律法主义，行善的奖赏的模式，不论是古希腊罗马的多神宗教，第二圣殿时
期的犹太教，印度教，佛教，伊斯兰教，统统都是这样的模式。这叫因果报应。按照本
性，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都知道要想得到上帝的奖赏，人就必须行善。而保罗说，
这是世界的“小学”。 
 
而在第 9 节，保罗说，这个世界的小学是“懦弱无用”的。因为尽管律法本身是好的，
圣洁的，但是律法本身无法赐给我们所要求的义，因此律法是软弱的，懦弱的。律法和规
条，不论多么好，只能谴责罪人，杀死罪人，却无法拯救罪人，因此保罗说律法，不论是
摩西律法还是其他宗教里的律法，都是在奴役罪人，无法给他们带去安慰，因此对于罪人
来说，是无用的。在这个死寂黑暗的世界中，我们听到有一位大有能力的这样说：“我来
不是来审判，而是来拯救”（约 12:47）。这就带我们进入到第二点：在基督里的收养。 



 
2. 基督里的收养 

当我们在律法下受尽奴役之后，保罗宣告：“及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，为女子
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”（v.4）。上帝的儿子来到世界上，“为女子所生”。难道我们
不都是女人生的吗？没有一个人是男人生的。但这句话却充满了奇妙的应许。还记得起
初，亚当夏娃犯罪时，上帝就承诺要从女人生出一位后裔，摧毁罪恶的权势。导致我们被
谴责的罪起初是源于一位女人，我们的公义和救赎也要由一位女人诞生（Anselm）。上
帝的儿子为女人所生，这是说，他来成为真正的人，与我们一样，有真实的身体和灵魂。
他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份子。在这部救赎历史大戏中，主角是基督，他是上帝，却披戴了人
性。仔细想想，这绝不是律法的“小学”，这是“大哉敬虔的奥秘”：就是上帝在肉身中
显现！（提前 3:16）律法只能叫我们那些基本的道理：如何爱上帝，如何爱邻舍；然而
福音却向我们彰显这极大的奥秘：在肉身中的上帝亲自来爱我们！ 
 
保罗继续说，上帝差遣他的儿子，不仅为女人所生，而且还要生在律法之下。道成肉身足
以令人惊奇和折服，然而道成肉身本身并不足以实现拯救。基督“为女人所生”的目的是
为了“生在律法之下”。生在律法之下，就是服在律法的奴役之下。因此，保罗说：这位
上帝竟然取了奴隶的样式（腓立比 2:11）。虽然，圣子上帝按照本质而言是律法之上的
主，可他竟然甘愿服在律法之下为奴仆，好拯救我们这些被律法奴役的罪人。为此，他必
须付上律法对罪索要的赎价，就是死。他生在律法之下是为了在律法的审判下死。不是因
为他自己有罪，而是背负我们的罪。 
 
这就是我们凭着自然本性的“小学”所无法知道的真道，因为这一切都是超自然的奥秘。
或许在多神文化里，神成为人显现并不足为奇，但是神成为人去死？这不仅是超自然，也
是超过我们任何人类的理性，实际上保罗说，这在人看来是愚蠢的！没错，这福音是没有
人能靠自己认识的，只有上帝亲自藉着圣灵转变我们的心才能接受。因此，保罗说，不是
我们认识上帝，而是上帝认识我们（v.9）。没有人会去十字架上寻找上帝，但是上帝却
亲自挂在十字架上，来寻回我们。十字架是上帝自我启示的高峰。在人看来最软弱的时
刻，上帝的大能彰显；在人看来最愚拙的地方，上帝的智慧绽放！在亚当里，我们都把自
己卖给了罪，在律法下成为罪和死亡的奴隶；然而上帝独生子替我们在律法之下受尽奴
役，买赎我们归给上帝，使我们得着了上帝儿子这荣耀的名分（v.5）。 
 
律法教给我们什么是罪、忿怒、定罪、咒诅，而福音则教给我们什么是赦免、喜乐、平
安、祝福；罪藉着律法把我们推向地狱和死亡的威胁，而恩典藉着福音把我们迁入了天堂
和永生之家。上帝取了肉身，在律法之下成了奴隶，为我们这些奴隶洒下自己的鲜血，还
有什么比这福音更荣耀的吗？ 
 



上帝不仅差派他的儿子，他也差派他的圣灵，进入我们的心里，呼叫：“阿爸，父啊！” 
如果你在基督里，你就领受了圣灵，被收养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你领受的是儿子的灵，不是
奴隶的灵。你已经脱离了过去为奴的身份，在你的阿爸天父的家中开始了新的生活。你的
名字不再是“罪”，而是承受了你的长兄的名“基督”（参来 2:11），你的名字是“基
督徒”，因此，你获得了承受天国产业的名分。如今基督用他自己的王袍，换下了你那污
秽的奴隶的外衣。 
 
因此，保罗呼吁我们所有人，不要在回去做奴隶了！ 
 

3. 不要再做奴隶！ 
保罗向加拉太人疾呼到：“不要再回去做奴隶了！” 有谁会傻到回去做奴隶呢？这简直
太不可思议了。然而，这恰恰就是现实。加拉太人被那些律法主义的假教师们诱惑，正要
回去再做奴隶。纵观教会历史，你也许会惊讶的发现，教会常常陷入律法主义的错误。我
们看到从使徒时期，以加拉太教会为代表，这种律法主义就已经出现了。 
 
实际上，新约教会一开始面临的教义争端，并不是三位一体的教义，而是救恩论的教义。
在初代教会我们看到伯拉纠主义的泛滥，伯拉纠主义教导人可以靠自己行善而得到上帝的
救恩。尽管在奥古斯丁的强烈抵抗下，教会谴责了伯拉纠主义，可奥古斯丁还没去世多
久，教会慢慢被半伯拉纠主义征服，半伯拉纠主义是说，我们需要恩典的帮助，但我们自
己必须迈出第一步。 
 
中世纪的教会慢慢又变回到旧约的律法宗教，禁戒食物，禁止嫁娶，守各样的日子，月
朔，年份。牧师变成祭司，圣餐变成献祭。中世纪教会发明了一整套的圣礼系统，看似保
证了许多恩典，但是实际上只是给人发明了更多靠自己努力与恩典的合作的途径。 
 
宗教改革不是革命，不是创新，而是努力从中世纪各样新律法的发明回到最初的纯正福
音。因此，改教家们称自己是“福音派”，是说，我们是相信福音的人。然而我们看到，
过了 500 年之后的福音派，不断又陷入了律法主义的错误：不论是新修道主义的兴起，
还是左派的社会福音运动，都是要奴役人，把人再次捆绑在律法之下。 
 
我们的奴性太重，以至于我们对福音麻木，反而对各种律法规条充满了好奇。历代的基督
徒们都受到这样的试探。因此，我们今天和当年的加拉太人一样，都必须重视保罗的警
告。不要像那再回到奴役中去，在基督里，我们已经得到了真自由。把我们的目光定睛在
基督身上，他是我们公义，拯救，永恒的安慰。阿们！ 


